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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城市教育局文件
海教发[2025]46 号

★

海城市教育系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
基准制度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教育行政执法行为，公平、公正行使行

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保证教育行政处罚的合法、适当，保障

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行政处罚法》《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实施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

结合海城市教育局实际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是指行政执

法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，依照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条

件、种类、时限和幅度等，结合具体情形进行审查、判断并

作出处理的权力。

本制度所称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，是指行政执法机

关结合行政执法实践，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行政处罚自由

裁量权的适用条件、情形等予以细化、量化而形成的具体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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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。

第三条 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遵循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原则，体现合法性、合理性、科学性和可操作性。

第四条 实施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时，在适用法律时应

当遵循下列顺序原则：

（一）效力层次高的法律规范优先适用；

（二）法律规范效力相同，有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；

（三）法律规范效力相同，生效时间在后的优先适用。

第二章 行政处罚裁量基准

第五条 实施行政处罚时，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

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过错等因素，在法律、法规、规

章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内，违法行为可分为轻微违法

行为、一般违法行为、严重违法行为；行政处罚可分为不予

处罚、从轻处罚、较轻处罚、一般处罚、较重处罚、严重处

罚。

第六条 不予处罚是指因有法律、法规所规定的法定事

由存在，行政机关对某些形式上虽违法但实质上不应当承担

违法责任的人不适用行政处罚。

违法行为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经教育后不予处

罚：

（一）不满十四周岁的；

（二）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实

施违法行为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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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。

第七条 从轻处罚是指在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

内给予从轻的行政处罚。

违法行为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给与从轻行政处

罚：

（一）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,但法律另有规定

的除外；

（二）初次实施轻微违法行为,社会危害不大,并及时纠

正的；

（三）因生活无助,偶然行政违法,且情节轻微的；

（四）其他法定给与从轻行政处罚的。

第八条 较轻处罚是指在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

内给予较轻的行政处罚。

违法行为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给与较轻行政处

罚：

（一）主观恶意不大,主动消除或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

果,积极赔偿损失的；

（二）受他人胁迫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三）配合教育行政执法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

的；

（四）其他法定给与较轻行政处罚的。

第九条 一般处罚是指在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

内给予一般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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违法行为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给与一般行政处

罚：

（一）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二）群体性事件引发的行政违法,属于普通参与者的；

（三）其他法定给与一般行政处罚的。

第十条 较重处罚是指在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围

内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。

违法行为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给与较重行政处

罚：

（一）知法违法，不听劝阻，多次实施违法行为，或者

接受处罚后继续实施同一违法行为，屡教不改的；

（二）在行政执法机关对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取证过程

中，故意隐瞒事实，弄虚作假的；

（三）隐匿、销毁违法行为证据的；

（四）胁迫、诱骗、教唆他人实施违法行为的；

（五）两人以上结伙实施违法行为，其中起主要作用的；

（六）其他法定给与较重行政处罚的。

第十一条 严重处罚是指在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范

围内给予严重的行政处罚。

违法行为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给与严重行政处

罚：

（一）危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

安全并造成严重后果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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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妨碍公务、抗拒检查、暴力抗法等尚未构成犯罪

的；

（三）对检举人、举报人或执法人员打击报复，查证属

实的；

（四）其他法定给与严重行政处罚的。

第十二条 行政处罚实施部门应当依法全面、客观收集

适用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有关证据；在案件调查终结报告

中，提出是否给予处罚、给予何种处罚以及给予多大幅度处

罚的建议，并说明相应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。

第十三条 行政处罚实施部门应当将案件材料报教育

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负责人。

行政处罚实施机关负责人应当全面审查案件材料，并做

出相应决定。

对按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适用较重处罚或者严重处罚

的重大、疑难和复杂案件，且符合集体讨论条件的，应当通

过集体讨论，才能做出处理决定。

第十四条 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中的“以上”

均不含本数，“以下”均含本数。

第三章 监督与保障

第十五条 因行使裁量权不当，构成执法过错，违反本

规定的，依照有关规定追究有关执法人员的责任。

第十六条 教育行政机关政策法规部门为教育行政执

法裁量行为的监督机构，发现裁量权行使不当的，应当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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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法规、本制度及对应的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纠

正。

第十七条 本制度如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不一致的，以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为准。

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起实施。

海城市教育局

2025 年 6 月 12 日

附件：《海城市教育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（试行）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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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城市教育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（试行）
序

号

法律法规

规章名称

条款及规定内容
适用条件 裁量幅度 行政处罚权限

条款 规定内容

1

《中 华

人民 共

和国 民

办教 育

促 进

法》

第十 一

条

“举办实施学历教育、学前教育、自学考试助学

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

府教育行政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的权限审批。”

未经审批登记注册，擅自举办民办

学校的

责令返还违法所得、停止

招生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2
第六 十

四条

“社会组织和个人擅自举办民办学校的，由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的有关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，符

合本法及有关法律规定的民办学校条件的，可以

补办审批手续；逾期仍达不到办学条件的，责令

停止办学，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承担赔偿责任。”

未经审批登记注册，擅自举办民办

学校的

责令返还违法所得、停止

招生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3

第六 十

二条 一

款

（一）擅自分立、合并民办学校的； 未经审批登记注册，擅自举办合并

民办学校的

责令返还违法所得、停止

招生 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4

第六 十

二条 二

款

（二）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、层次、类别和举

办者的；

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、层次、办

学地点、类别、招生对象、培训项

目和举办者情节轻的

给予警告、责令返还违法

所得、停止招生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擅自改变民办学校名称、层次、类

别、招生对象、培训项目和举办者

情节重的

吊销办学许可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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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城市教育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（试行）
序

号

法律法规

规章名称

条款及规定内容
适用条件 裁量幅度 行政处罚权限

条款 规定内容

5

《 中 华

人 民 共

和 国 民

办 教 育

促进法》

第 六 十

二 条 三

款

（三）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，骗取钱财的； 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，骗取钱

财的”情节轻的

给予警告、责令返还违法

所得、停止招生 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发布虚假招生简章或者广告，骗取钱

财的”情节重的

吊销办学许可证

6

第 六 十

二 条 四

款

（四）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、结业证书、培

训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的；”
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、结业证

书、培训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的；”

情节轻的

警告、返还违法所得、罚

款、责令停止招生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非法颁发或者伪造学历证书、结业证

书、培训证书、职业资格证书的；”

情节重的

吊销办学许可证；移交司

法机关。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7

第 六 十

二 条 五

款

（五）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，产生恶劣社会

影响的；”

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，情节轻

的

警告、责令停止招生，限

期整改。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，产生恶

劣社会影响的；”

吊销办学许可证；移交施

法机关。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8

第 六 十

二 条 六

款

（六）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

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证的；

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

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

证的；

责令返还违法所得、停止

招生、吊销办学许可证。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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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城市教育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（试行）
序

号

法律法规

规章名称

条款及规定内容
适用条件 裁量幅度 行政处罚权限

条款 规定内容

9
《 中 华

人 民 共

和 国 民

办 教 育

促进法》

第 六 十

二 条 七

款

（七）伪造、变造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办学许可证

的；

提交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取其他欺

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骗取办学许可

证的；

责令返还违法所得、停止

招生、吊销办学许可证。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10

第 六 十

二 条 八

款

（八）恶意终止办学、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

的
恶意终止办学、抽逃资金或者挪用

办学经费的；

责令返还非法所得，停止

招生、吊销办学许可证、

移交施法机关。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11

《 幼 儿

园 管 理

条例》

第 二 十

七 条 一

款

“违反本条例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幼儿园，由

教育行政部门视情节轻重，给予限期整顿、停止招

生、停止办园的行政处罚一款：（一）幼儿园未经

登记注册，擅自招收幼儿的；

幼儿园未经登记注册，擅自招收幼

儿的；

责令停止招生、停止办园 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12

第 二 十

七 条 二

款

（二）幼儿园园舍、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、安

全标准，妨害幼儿身体健康或威胁幼儿生命安全

的；”

幼儿园园舍、设施不符合国家卫生

标准、安全标准 责令停止招生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幼儿园园舍、设施妨害幼儿身体健

康或威胁幼儿生命安全的
停止办园

13

第 二 十

八 条 一

款

（一）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的；由教育行政部

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、罚款的行政处罚，或

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

行政处分

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情节较轻

的

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幼儿情节较重

的

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

告，赔偿幼儿医疗费用，

并罚款 2000——50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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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城市教育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指导标准（试行）
序

号

法律法规

规章名称

条款及规定内容
适用条件 裁量幅度 行政处罚权限

条款 规定内容

14
《 幼 儿

园 管 理

条例》

第 二 十

八 条 二

款

（二）幼儿园使用有毒、有害物质制作教具、玩具

的；”
幼儿园使用有毒、有害物质制作教

具、玩具的
责令停止招生、停止办园 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15

第 二 十

八 条 三

款

（三）克扣、挪用幼儿园经费的；由教育行政部门

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、罚款的行政处罚，或者

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行

政处分。

克扣、挪用幼儿园经费的；
责令停止招生，整改后方

可办园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16

第 二 十

八 条 四

款

（四）侵占、破坏幼儿园园舍、设备的；由教育行

政部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、罚款的行政处

罚，或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

给予行政处分。

侵占、破坏幼儿园园舍、设备的
给予警告，报由相关部门

进行处罚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17

第 二 十

八 条 四

款

（五）干扰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的；由教育行政部

门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、罚款的行政处罚，或

者由教育行政部门建议有关部门对责任人员给予

行政处分。

干扰幼儿园正常工作秩序的
给予警告，报由相关部门

进行处罚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18

第 二 十

八 条 五

款

（六）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、有污染或者

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的”
在幼儿园周围设置有危险、有污染

或者影响幼儿园采光的建筑和设施

的

给予警告，报由相关部门

进行处罚

执法科室

领导批准


